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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法系列：刑事管辖制度适用》入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我国现行刑
法中各项重要制度和刑法学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本书对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着力推荐针对刑法学中某一具体制度或
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作品。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者对德日刑法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引起了对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等诸多
关于刑法基础理论问题的争鸣，这些争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刑法学研究的根基和深层次解决当前司法
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
因此，本书吸纳了一批介绍国外刑法理论，并能对我国司法实践作出积极回应的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法系列：刑事管辖制度适用》的出发点是在现行刑法典的基础上，
深入研究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刑法的基本制度和刑法解释方法，以期对刑法立法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
，帮助广大司法工作者正确理解法律精神，在办案中准确解释法律。
为此，本书选择了一批对我国现行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具体内容进行解读或者阐释的
作品。
希望这些成果能直接服务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尤其是对公检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规范执法、提
高办案质量发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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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管辖权的基本特征
二、刑事管辖权的原则
第二节 刑事管辖权与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概述
二、刑法的空间效力与刑事管辖权的联系与区别
第三节 刑事实体法中的管辖与刑事程序法中的管辖
一、刑事程序法中的管辖的含义
二、刑事实体法中的管辖与刑事程序法中的管辖的联系与区分
第二章 属地管辖原则的适用
第一节 属地管辖原则的一般理论
一、属地管辖原则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二、属地管辖原则的法理根据
三、有关属地管辖原则的立法例
四、国际条约中有关属地管辖原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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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理解
三、对“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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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与属地管辖相关的其他问题
一、在我国驻外使馆内实施的犯罪应适用我国刑法
一、在我国的外国使馆内犯罪的在特定情形下我国亦可行使刑事管辖权
三、在处于我国领域的外国船舶、航空器内犯罪的在某些情况下我国司法机关有权调查和追诉
四、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法律适用
五、网络犯罪的犯罪地确定
六、跨国危害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判断
七、根据《刑法》第6条确定适用我国刑法后的刑事诉讼管辖
第三章 属人管辖原则的适用
第一节 属人管辖原则的一般理论
一、属人管辖原则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一、属人管辖原则的法理根据
三、有关属人管辖原则的立法例
四、国际条约中有关属人管辖原则的规定
第二节 《刑法》第7条的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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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界定
三、对“本法”的理解
四、对“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的理解
五、“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的界定
第三节 与属人管辖相关的其他问題
一、行使属人管辖权是否以该行为被行为地国规定为犯罪为必要条件
二、在中国登记的单位在中国领域外实施的危害行为应否适用我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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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护管辖原则的适用
第五章 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
第六章 外国刑事裁判的承认
第七童 中国领域内四法域间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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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外国籍船舶无害通过领海时，在这些船舶上发生的犯罪一般由船籍国予以管辖。
不过，在特定情况下，沿海国也能够行使刑事管辖权。
对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7条（外国船舶上的刑事管辖权）规定：“1.沿海国不应在通过领海
的外国船舶上行使刑事管辖权，以逮捕与在该船舶通过期间船上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
该罪行有关的任何调查，但下列情形除外：（a）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b）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
宁或领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质；（c）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d
）这些措施是取缔违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所必要的。
2.上述规定不影响沿海国为在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进行逮捕或调查的目的而采取其法律
所授权的任何步骤的权利。
3.在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情形下，如经船长请求，沿海国在采取任何步骤前应通知船旗国的外交代表
或领事官员，并应便利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和船上乘务人员之间的接触。
遇有紧急情况，发出此项通知可与采取措施同时进行。
4.地方当局在考虑是否逮捕或如何逮捕时，应适当顾及航行的利益。
5.除第Ⅻ部分有所规定外或有违犯按照第V部分制定的法律和规章的情形，如果来自外国港口的外国
船舶仅通过领海而不驶入内水，沿海国不得在通过领海的该船舶上采取任何步骤，以逮捕与该船舶驶
进领海前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调查。
”　　由于在我国领海内发生的犯罪除由船舶国籍国管辖的情形外，我国均应依照《刑法》第6条第1
款规定行使管辖权。
为此，《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4条还对紧迫权作出规定。
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外国船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时，可以对该外国船舶行使紧迫权。
追逐须在外国船舶或者其小艇之一或者以被追逐的船舶为母船进行活动的其他船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内水、领海或者毗连区内时开始。
如果外国船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毗连区内，追逐只有在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
利受到侵犯时方可进行。
追逐只要没有中断，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或者毗连区外继续进行。
在被追逐的船舶进入其本国领海或者第三国领海时，追逐终止。
本条规定的紧迫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船舶、军用航空器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执行政府
公务的船舶、航空器行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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